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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登陆账号

1.1 登录指引流程

打开海南省政务服务网（网址：https://wssp.hainan.gov.cn/hnwt/home），

右上角选择对应角色登录

https://wssp.hainan.gov.cn/hnwt/home），如下


登陆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后依次点击【自贸港服务】——【主题集成】——【一

网通办】——【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】，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：



进入【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】点击相应模块进入办理相应业务：



二、建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

-工程企业

2.0 建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-首页工作台

施工单位、建设单位登录【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】，点击进入

【建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】。可查看建档保证人公示、新增申请

保单、申请代偿索赔保证执行、支付信息归集、申请担保调整。详细操作见如下：

2.1 建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-保证人诚信档
案

2.1.1 保证人诚信档案-建档保证人公示(查询)
权限：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保证人（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



公司）

已建档的保证人在该功能进行信息展示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等登录系统的

用户可在该功能查看保证人的基本信息。

2.2 建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-工程款支付担
保监管

2.2.1 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督-我的担保(建设单位)
权限：建设单位

对于在建项目，建设单位需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，并在系统进行维护。

点击【我的担保】，点击【申请担保】，选择支付款担保的模式。

2.2.1.1 我的担保-补录(建设单位)

权限：建设单位

提示：补录的保函为 2024年 7月 1日之前业务办结的，因此【新增工程担



保补录业务】的【业务办结时间】不可选定小于 2024年 7月 1日。

补录说明：建设单位登陆【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】，通过【建

设领域工程担保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】。自主选择保证人办理【工程款支付担保】。

为方便市场主体，当前仍可线下办理，办理完成后 30日内在平台系统中补录信

息，后期逐步实现直接在平台系统中以电子保函形式办理。

注：7月 1日以后需要办理保函的工程，需从线上走保函办理流程进行信息

归集，若系统无该保证人的信息，建设单位需联系保证人到【建设领域工程担保

及保险综合服务系统】进行备案，走线上办理流程（由建设单位发起申请流程后，

保证人通过系统进行保函补录备案）。

建设单位点击【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督-》我的担保-》保函模式-》补录】可跳

转至【新增工程担保补录业务】，在填写完表单之后，可提交补录。



2.2.1.2 我的担保-保函

选择担保类型及担保机构，完善有关投保信息后提交申请，便跳转至保证人

的办理保单业务界面。完善有关信息后待保证人审核通过后生成保函。

在列表处点击查看保函可查看已办理的保函信息。



2.2.1.3 我的担保-共管资金

提示 1：建设单位应在取得【施工许可】前完成资金共管协议、财政预算证

明文件的信息归集

提示 2：建设单位需及时于【共管资金及使用预售资金】功能，按月进行共

管资金账户进行报送。未及时录入的，平台将进行预警

建设单位点击【我的担保-》共管资金-》申请担保-》共管资金】可在填完表

单之后，进行共管资金业务提交申请，详细见下图：



2.2.1.4 我的担保-政府财政投资

建设单位点击【我的担保-》政府财政投资-》申请担保-》政府财政投资】可

在填完表单之后，进行提交申请，详细见下图：



2.2.2 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督-支付信息归集(建设、施工单位)

权限：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

已办理保函的工程建设单位，通过登录本系统办理工程款支付担保并及时归

集相关信息，明确约定的工程款支付节点和过程结算节点时间等。

点击支付信息归集，建设单位需完整列出工程款全过程支付计划，否则将无

法正常提交支付信息。

点击归集收款信息，施工单位应当在收到工程款支付保函后 10日内在本系

统进行确认，并按照约定的工程款支付节点和过程结算节点，及时填写收款金额

并上传收款凭证或结算文件、确认收到工程进度款或结算完成。

按照工程款支付节点信息，施工单位逾期 60日未确认收到工程款并上传收

款凭证的，平台将进行预警，属地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预警信息及时进行调查处理。



2.2.3 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督-申请担保调整(建设单位)

权限：建设单位

出现代偿索赔或因工程停工、工期延长等情形发生保函失效、终止、担保有

效期暂停或延长的，建设单位应在 10日内通过本系统更新保函相关信息。

点击变更，选择变更类型。

确认并完善申请业务信息，点击提交跳转至保证人的业务界面进行相关办理。

变更后的保函信息可在【我的保函】查看最新保函。

2.2.4 工程款支付担保监督-申请代偿索赔(施工单位)

权限：施工单位

建设单位未按照工程项目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，或建设单位未按时足额向

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人工费的，施工单位有权按照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以应

付未付工程款为限，要求保证人再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。

点击【申请保证执行】，选择需要理赔的保单，填写申请理赔信息并提交，

提交后保证人返回理赔结果后，施工单位可点击查看理赔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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